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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 

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现将《中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南大学 

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中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基金 

管  理  办  法 

（试  行） 
 
 

一、维修基金设立目的 

为保证我校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以下简称贵重仪

器）的完好率，提高使用效率，更好为教学、科研服务，学

校设立中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基金（以下简称

维修基金），用于贵重仪器的维修与升级改造。为了规范维

修基金的申报、审批和使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维修基金的来源 

维修基金纳入每年学校财务预算，专项拨款。 

三、维修基金使用与管理原则 

维修基金的使用与管理遵循统筹安排、保证重点、专款

专用、公开公正的原则，贵重仪器维修费用由学校维修基金

与使用单位自筹经费共同承担。 

四、维修基金管理机构与各级管理单位职责 

贵重仪器设备维修建立校、院及设备所在单位三级管理

体制。贵重仪器管理人（使用人）负责维修基金的申请、维

修单位的初选、维修与验收等工作；贵重仪器所在单位及学

院主要负责初审维修基金申请材料、拟定维修单位、协调和

监督维修过程；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代表学校负责管理维修



 

基金、审核维修单位资质、现场考察、会同贵重仪器使用单

位签订维修合同、验收及报账审核等工作。 

五、维修基金资助范围及重点 

(一)维修基金用于贵重仪器的维修、新功能开发与升级

改造。对贵重仪器的要求为：用于教学或科研工作，单台（件、

套）原值 10 万元及以上，故障前年使用机时数达到学校要

求，且加入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 

（二）优先支持以下几类维修项目：校、院级公共平台

并主要用于教学的贵重仪器；开放共享率高、年度使用效益

考核好的贵重仪器；单位自筹维修经费到位的贵重仪器。 

六、维修基金申请、审核与使用 

（一）维修基金的申请可根据贵重仪器的故障情况，即

时申请，常年受理。 

（二）申请单位应填写《中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

备维修申请表》,并附上初选维修单位出具的维修报价清单，

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报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受理申请材料，审核申请资

格与申请材料，现场考察，结合该贵重仪器的使用考核情况

等进行综合评审（维修预算超过 5 万元时，须经专家论证）

并确定资助金额。 

（四）学校资助额度原则上不高于项目预算的 70%（用

于纯教学的除外），不足部分由贵重仪器所在单位自筹经费

解决。申请单位须严格预算审核，如有虚假行为，一经查实，

该项目不得获批，其所在单位一年内停止申报维修基金的资

格。 



 

（五）需学校维修基金资助的贵重仪器维修项目，须经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批准后方可实施。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会同贵重仪器管理单位与维修单位签订维修合同。 

（六）贵重仪器维修结束并正常运行后，由申请部门组

织本单位人员（主管领导与设备管理员）、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维修单位三方共同验收，并如实填写《中南大学大型

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验收报告》中各项内容及价格清单。 

（七）单台（套）贵重仪器的维修，学校维修基金资助

最高额度为 10 万元，一年内只能申请一次。已批的维修项

目原则上应在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并报账，否则，已批

维修经费将收回维修基金账户。 

（八）维修验收结束后，申请维修基金经办人携带《中

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维修合同、《中

南大学大型精密贵重仪器维修验收报告》与维修发票，经资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后，到计划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 

（九） 维修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对维修工作

中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收取回扣、索贿受贿的行为将进行

严肃查处。 

七、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负责解释。 

 

                                       
                                                         

  抄送：各二级党组织、党群部门。 
                                                           

  中南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29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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